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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BC_80_E5_c47_451707.htm 各资产评估机构： 根

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的通知》（中评协〔2005

〕187号）的文件精神和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四川省注

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省注协）决定近期开展2007年度注

册资产评估师年检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检

对象 凡属我省所辖范围内截至2007年12月31日之前经批准注

册的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含截至2008年1月31日止省外注册

资产评估师已办理完转会手续，正式转入我省的注册资产评

估师），均属本次年检对象，应参加2007年度注册资产评估

师年检。 年检期间，已在原资产评估机构办理转出但尚未在

省注协正式办理转所手续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在原资产评

估机构参加年检。 二、年检时间 2007年度注册资产评估师年

检时间自2008年1月28日至3月28日。逾期未参加年检的，将按

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年检期间不办理注册资产评估师转所

手续。 三、年检内容 （一）注册资产评估师是否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 （二）注册资产评估师是否在资产评估机构专

职执业； （三）注册资产评估师是否停止执行资产评估业务

连续满12个月； （四）注册资产评估师年龄在年检基准日是

否超过70周岁； （五）注册资产评估师是否按规定接受后续

教育； （六）注册资产评估师是否受到刑事处罚； （七）注

册资产评估师是否按规定办理变更备案及离所备案手续； （

八）注册资产评估师是否按规定履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章

程》规定的义务； （九）注册资产评估师是否足额交纳会费



。 四、年检程序 凡参加年检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应首先写出本

年度执业的工作小结（要求在500字以上），并认真填写《注

册资产评估师年检登记表》（附件2）后，经本人签字、盖章

后交所执业的资产评估机构（以下简称评估机构）签署意见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首席合伙人）在收到注册资产评估

师填写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年检登记表》后，应在审查其内

容后代表资产评估机构签署意见。法定代表人（首席合伙人

）不签署意见或签署不同意年检意见的，应说明理由，同时

附上该注册资产评估师的书面意见。 评估机构应对本机构的

注册资产评估师基本情况和年检工作开展情况写出报告，连

同参检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年检材料装订成册一并报送省注协

。 办理年检需报下列资料： （一）评估机构年检专题报告； 

（二）注册资产评估师一览表（每个机构一份）； （三）注

册资产评估师年检登记表（每人一份）； （四）注册资产评

估师2007年度执业的工作小结； （五）注册资产评估师需提

供有效的人才交流中心人事代理合同原件及复印件或退休证

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六）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原件； （

七）资产评估机构基本情况表； （八）注册资产评估师年检

情况汇总表（每个机构一份）； （九）注册资产评估师年检

未参加人员统计表（每个机构一份）。 五、年检材料的审查 

我会将对资产评估机构上报的年检材料逐一进行审查，在注

册资产评估师年检登记表中签署审核意见并加盖注册资产评

估师年检专用章。我会可根据需要进行实地抽查核实，对政

府有关部门立案或处理、处罚的评估机构进行重点检查。 六

、年检情形的处理 我会对参加年检的注册资产评估师按下列

情形分别处理： （一）对符合各项规定的注册资产评估师，



予以通过年检，并在其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相应栏目加盖年

检专用章。 （二）对违反有关规定，但不符合撤销注册情形

的注册资产评估师，暂缓通过年检，并责令其改正，在注册

管理网络数据库中将其转入协会代管节点，并暂时代管其注

册资产评估师证书，待其违规行为纠正后，予以通过年检。 

（三）对违反有关规定，符合撤销注册规定情形或吊销注册

资产评估师证书规定情形的注册资产评估师，不予通过年检

，并报中评协撤销其注册或吊销其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 （

四）对应当参加而未参加年检的注册资产评估师，我会将在

注册管理网络数据库中将其转入协会代管节点。对处于协会

代管状态的注册资产评估师，代管时间超过12个月的，将报

中评协撤销其注册。 （五）我会在年检中发现资产评估机构

不符合《资产评估机构审批管理办法》规定的设立条件的，

将把有关情况通报资产评估行政主管部门。 七、其他事项 （

一）参加年检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应由所在的资产评估机构统

一缴纳年检公告费100元/人； （二）年检工作结束后，协会

将在公开报刊上公告年检合格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名单； （三

）年检材料经收集整理完毕，由评估机构统一装订后上报； 

（四）协会具体负责办理此项工作的联系人：蓝仕铭 联系电

话：（028）86759501，办公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20号亚

新大厦10楼003房间。 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